附件1
重庆市开州区妇幼保健院

楼宇线条灯饰工程制作报价表

	序号
	品名
	尺寸/规格
	材质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元）
	备注

	1
	暖白常亮线条灯
	1米
	型材线条灯
	米
	420
	
	
	报价包含产品购买（制造）费、制作费、运输费、安装费及调制费、安全文明措施费、保险费、税费等用于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

	2
	
	0.2-0.5米
	异型尺寸线条灯
	根
	60
	
	
	

	3
	变压器
	400W
	∕
	个
	30
	
	
	

	4
	吊绳高空安装人工
	∕
	∕
	台班
	16
	
	
	

	5
	小工
	/
	/
	台班
	8
	
	
	

	6
	电线
	6个平方
	铜芯
	圈
	4
	
	
	

	7
	
	2.5个平方
	铜芯
	圈
	6
	
	
	

	8
	
	1.5个平方
	铜芯
	圈
	10
	
	
	

	9
	线管
	20
	PVC
	根
	300
	
	
	

	10
	电箱及控制器
	40X60
	∕
	套
	1
	
	
	

	11
	杂件
	/
	/
	项
	1
	
	
	

	合计（元）：
	


公司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重庆市开州区妇幼保健院

楼宇线条灯饰工程制作相关要求

一、服务要求

按照采购人确认的效果图，完成楼宇线条灯饰采购、安装、调试、运行期维护等工作。供应商必须在签订合同后，且甲方通知进场之日起10日内完成全部灯饰电源搭接、安装、调试工作内容，并达到设计效果。

二、现场踏勘
供应商可自行对本项目现场进行踏勘。无论供应商是否踏勘过现场，均被视为在报价递交截止时间之前对本项目潜在的风险和义务已完全了解，并在其报价中已充分考虑了本项目可能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

三、安全及质量事故责任

1.供应商在定制、安装、调试、维护等工作的实施期间，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及施工规范进行施工，从事电工、高空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做到安全文明施工，防止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若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安全责任及相应费用。

2.质保期间，因检修不当、材料质量问题及管护不到位等原因导致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安全事故责任及相应费用。

3.在定制、安装、调试、维护期间，应在线路、节点等区域合理设置醒目、规范的安全标志，架空线应横平竖直，保证车辆、行人等安全通行，应达到相关安全要求。如因本项目警示标识设置不全、线路设置不规范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由供应商承担全部事故责任及相应费用。

4.若需占道，供应商在安装前必须获取相应主管部门批准同意的占道手续，如未审批擅自施工造成行政处罚或安全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及相应费用。

四、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一）质量保证

1.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供应商须提供至少2年的产品质保及免费维护，质保期内更换的材料费、人工费等由供应商承担。

2.灯饰产品属于国家规定“三包”范围的，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三包”规定，并达到“三防”标准，防雷、防风（抗8级风力）、防雨。

3.供应商的质量保证期承诺优于国家“三包”规定，按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

（二）售后服务内容

供应商在质量保证期内应当为采购人提供以下技术支持和服务：

1.供应商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供应商或制造商应在3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确保产品正常工作；无法在3小时内解决的，应在12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使采购人能够正常使用。

五、服务期、地点及验收方式

（一）服务期：甲方通知进场之日起10日内完成所有工作内容。

（二）服务地点：重庆开州区妇幼保健院业务楼
（三）验收方式：采购人自行组织对实景验收，应满足采购人确认的效果图，符合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规程、标准规定。



